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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预 防 医 学 会

关于下达 2025 年度江苏省预防医学会

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标准化法》，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，进一步健

全我省高质量卫生健康标准发展体系，省预防医学会开展了2025

年度学会团体标准申报立项工作。根据《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团体

标准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，经项目材料初审、专家论证、公示等

程序，现决定下达2025年度63项团体标准制定项目（详见附件），

并就有关要求说明如下。

一、严格起草标准

各团体标准项目起草单位应及时成立标准编写小组，按照

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

和起草规则》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，保证标准

科学性、规范性、时效性，提高标准质量。各团体标准项目起草

单位要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标准编写水平，积极参加标准相关培

训，在起草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与省预防医学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

秘书处联系。

二、按时上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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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计划下达之日起，半年内完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

说明编写工作，同时调查分析、实验和论证相关事项，启动征求

意见；1年内将团体标准送审稿、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

表电子版报送省预防医学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，秘书处

审核合格后，起草单位向省预防医学会提出团体标准审查申请。

审查通过后，起草单位应配合省预防医学会完成团体标准发布和

出版发行等工作。

三、项目延期处置

各起草单位应积极支持团体标准起草工作，督促项目团队如

期完成标准起草任务，特殊情况需延期的，应于项目到期前 1个

月书面向省预防医学会提出延期申请，经同意后方可延期。延长

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，预期仍未完成的，省预防医学会将终止

项目。

省预防医学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联系人及联系电

话：徐佳南 025-83759309，田亭 025-83759342；电子邮箱：

jswsbz@163.com。

附件：2025 年度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

江苏省预防医学会

2025 年 9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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